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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1994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中国的互联网得到了迅速发展。 如何对互联网这种同时融

合了计算机 、 通信广播和电视三种不同产业的新生事物进行管制，是各国政府管制机构和学术界、实业界等各

个方面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互联网经济学也因此得以强起成为一门专门学科。 本文祁据中国互联网近年发展的

状况，首次在国内抽象出中国“ 国家网“模型，并根据这个模型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互联网内容管制的适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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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互联网的最早雏形是 20 世纪 80 年代建立的几个小型学术网， 1994 年 4 月 20 日，

NCFC 工程通过美国 Sprint 公司 连入国际互联网的 64K 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

的全功能 连接。 从此我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 有互联网的国家。 1995 年 1 月， 中国电信

(China Telecom) 分别在北京、上海通过美国 Sprint 公司接入美国的 64K 专线，并且通过电话

网、DON 专线以及X. 25 网等方式开始向社会提供 Internet 接入服务(CNNIC, 2000) 。 之后，

中国互联网得到了飞速发展。 根据 CNNIC 第 5 次统计数据，截至 1999 年 12 月 31 日，我国上网

计算机数已经达到了 350 万台，上网用户人数也达到了 890 万，WWW站点数约 15153,CN 下注

册的域名 48695 个， 连接的国家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

一、我国互联网的
“

国家内部网
“

模型

我国计算机互联网已形成骨干网、大区网和省市地区网的三层体系结构。 我国目前共有

5个经营性骨干网和4个非经营性骨干网。 5个经营性骨干网包括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

(ChinaNet汃中国联通公用互联网(UniNet) 、中国金桥网 (ChinaGBN) 、中国网通公用互联网

(CNCNet) ， 以及中国移动互联网(CMNet) 等。 4 个非经营性互联网络包括中国教育和科研计

算机网(CERNet汃中国科技网(CSTNet汃中国长城网 (CGWNet)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互联网

(CIETNet) 。 5 个经营性骨干网和科技网、教育网都有连接国际互联网的国际线路，但是它们

都只能从中国电信租赁这些国际线路，而且不得建立自己的有形国际线路。 为中国提供国际

线路租赁的外方为 AT&T 和 Sprint 等。

我 国的互联网具有
“

国家协调的互联网
”

的特征，从总体上看可以归纳为
“

国家内部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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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Intranet)。 自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后，出于对互联网控制问题的关注，我国采取了

集中管理的政策来引导它的发展，期望互联网的引人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反过来破坏经

济的稳定(Tan, 1999)。 表］为我国先后颁布的与互联网层级控制有关的各项文件。

我国国际互联网联接控制的第一层级为国际出入口信道。 国际出入口信道，是指国际联

网所使用的物理信道。 我国试图通过与国际互联网联接的
＂

源头
”

即与国际互联网联接的出入

口信道来控制国内互联网经营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它信道（含卫星

信道）进行国际联网。 中国邮电电信总局负责设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出入口局（以下简
称国际出入口局）及其网络管理中心，并负责国际联网出入口信道的提供和管理，面向公众提
供计算机国际联网服务。

表1 我国互联网层级控制的相关文件

文件名称 颁布单位 颁布日期

《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连网管理办法》 原邮电部 1996 年 4 月 9 日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出入口信道管理办法》 原邮电部 1996 年 4 月 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 国务院第 195 号令 1996 年 2 月 1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
国务院 1997 年 5 月 20 日

网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
1997 年 12 月 8 日

实施办法》 导小组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公安部 1997 年 12 月 30 日

《电信网间互联管理暂行规定》。 信息产业部 2000 年年初

资料来源：根据各种资料整理。

我国国际互联网联接控制的第二层级为对互联网络（骨干网）和互联单位的控制。 我国将
可以直接进行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定义为互联网络，负责互联网络运行的单位定义为
互联单位。 按照规定，直接进行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运行单位应向原邮电部申请办理
使用国际出入口信道手续。 这表明，我国对国际互联网联接管制的另外一个着力点放在了骨
干互联网供应商处。

我国国际互联网联接管制的第三层级为对接入网及负责接入网络运行的接入单位的控
制。 接入网络是指通过接入互联网络进行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 我国由骨干网经营商
对接入网服务供应商发放经营许可证。 我国的接入网等同于欧美国家的ISP,供应商，为互联
网用户提供互联网联接服务(InternetService Providers，简称ISP s)和内容服务(Internet Con

tent Providers，简称ICP.)等。 到1999年底，全国获准经营互联网接入业务的单位达520多

家，基本上是从骨干互联网供应商商租用线路来经营互联网的接入服务，但目前以ISP S 、ICP S

两种业务混做的居多。

根据上述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特征，可以将我国互联网的
“ 国家内部网“模式归纳为以

下几点：

l. 以控制源头的形式通过主要互联网国际接口来控制进出的信息流；
2. 各骨干网之间通过国内互联网交换中心互联互通；
3. ISP,之间通过竞争提供服务；

• 45 •



4. 国家安全局监控用户信息。

显然我国的层级管制具有较明显的管制效果。 从技术上讲，这套管制安排类似于为
“
国家

网
“
安装了

“
防火墙

”
。 在

“
防火墙

”
之内，则包括了多 重管制机构、对网络供应商的直接管制和

自我管制以及对终端用户的广泛控制等各个层次的管制安排。 中国
“
国家内部网

“
模型的基本

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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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实线表示经营性骨干互联网络，虚线表示非经营性骨干互联网络。
资料来源：根据各种资料整理。

图1 中国“国家内部网 “模型

二、我国现行互联网内容管制的特点

内容管制是指通过语言要求、电影审查以及必须传播(Must Carry)要求等手段保护国家

特征、形象和民主过程的管制。 互联网所引起的内容管制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知识产

权问题、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网络犯罪问题、网络伤害问题、个人隐私问题、信息内容管制问

题、经营商的责任问题以及民族文化与道德伦理问题，等等。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意识形态领

域和法律、政策带来了冲突，使现有法律失效(Mueller, 1997)，这使得互联网的内容管制较传

统传媒重要。 即使在美国这样历来以民主自由标榜自己的国家，对互联网的内容管制也十分

谨慎。1993年3月2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接入美国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

(SLAC)的64K专线正式开通后，美国政府以互联网上有许多科技信息和其它各种资源，不能

让社会主义国家接入为由，只允许这条专线进入美国能源网而不能连接到其它地方。 互联网

内容管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为此，各个国家纷纷从本国国情出发，探讨对互联网内容管

制的具体方法，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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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部分国家对信息内容的立法及管制政策

国家 立法时间 主要内容

美国 1996 《电信法》的
“

通信风化法案
”

一节对信息内容进行管制

德国 1996 《电信法》当政府进行犯罪调查时，互联网接人商有义务向

政府提供用户的姓名、地址等必要信息

英国 1984 根据 1984 年《电信法》43 条
“

公众电信系统的不正当利用
“

的相关条款对互联网信息进行管制

法国 1996 提出《互联网宪章》，对互联网信息及接人商进行管制

3 月 5 日信息技术部发表《 Internet 管制》报告，广播电视管

新加坡 1996 理局根据该管制规定列出了
”

问题地址
”

名单，互联网接入
商在 9 月 15 日之前完成了系统设置，当用户访问该名单的

地址时．均被拒绝访问

资料来源：王红梅(1998) 。

我国政府对互联网的发展和网络信息传播非常重视（国务院新闻办，2000) ，曾先后颁布了

《邮电部关于加强对电信服务和信息咨询服务业监督管理的通知》 (1996 年 2 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邮电部关于电信信息服务内容管理问题的通告》(1996 年8月 23 日）、《中国公众多媒

体通信管理办法》(1997 年 9 月 10 日）等文件。 中国政府明确宣布
“

将对互联网网站进行监

管，不允许出现对人民有害的糟粕
＂

（吴基传，http://www.sina.com. en 1999/12/13)。 目前，

我国互联网的内容管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高度重视对
“

违法犯罪行为和有害信息
”

的管制。 具体而言，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利用

计算机国际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等犯罪活动；不得利用计算机国际联网查

阅、复制、制造和传播危害国家安全、妨碍社会治安和淫秽色情的信息；不得利用计算机国际联

网从事危害他人信息系统和网络安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在对网上信息保密加以管制方面，国家保密局于 2000 年 1 月份发布了《计算机信息系统

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管制条文。 它的方针是
“

实行控制源头、归口管

理、分级负责、突出重点、有利发展的原则
”

。 凡向国际联网的站点提供或发布信息必须经过保

密审查批准。 保密审批实行部门管理，有关单位应当根据国家保密法规，建立健全上网信息保

密审批领导责任制。 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包括在对外交往与合作中经审查、批准与境外特定

对象合法交换的国家秘密信息，不得在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传递。

2. 对网络电影电视以
“

预先批准
”

的方式进行管制。 在中国境内包括在境内通过国际互

联网络的各种信息网络传播广播电影电视类节目，须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准。 国家广

播电影电视总局经批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的广播电视新闻类节目（包括新闻和新闻类专题），

必须是境内广播电台、电视台制作、播放的节目。 此外，凡申请在境内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广播

电影电视类节目的单位或个人，应提交包括下列内容的书面申报材料：节目的内容、类别；通过

信息网络传播广播电影电视类节目的服务方式；本单位法定代表人、网址、域名、所链接网站

名、电子邮件地址等。

3. 对在线新闻的
“

非倾向性
“

管制。 我国的互联网内容管制存在着偏向传统传媒的倾向。

首先，管制机构不鼓励甚至禁止在线新闻的自编，二是实施倾向千传统媒体而不是在线新闻媒

体的管制政策。 在 1996 年 2 月原邮电部颁发的《邮电部关千加强对电信服务和信息咨询服务

业监督管理的通知》中，明确规定电信服务和信息服务经营者不得编发新闻，这意味着在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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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只能是传统媒体新闻的翻版。 目前，我国巳建立了逾700个具有独立域名的新闻宣传网站

和20多个驻外使领馆网站，但这些网站占我国网站总数不到10%．而且发布的信息内容 多数
仍是传统媒体内容的翻牌(www.online.sh. cn.2000年4月7日）；其次，目前管制机构主要关

注如何使传统媒体适应网络社会而不是首先积极支持已有在线新闻媒体的进一步发展或者新

在线媒体的进入。

4. 直接对互联网供应商 ISP, 和互联网终端用户进行内容管制。 按照保密规定，凡在网

上开设电子公告系统、聊天室、网络新闻组的单位和用户，应由相应的保密工作机构审批，明确

保密要求和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电子公告系统、聊天室、网络新闻组上发布、谈论和传

播国家秘密信息；面向社会开放的电子公告系统、聊天室、网络新闻组，开办人或其上级主管部

门应认真履行保密义务，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加强监督检查。 发现有涉密信息．应及时采取

措施，并报告当地保密工作部门；用户如发现网络违法犯罪行 为和有害信息．应及时向有关主

管机关报告；网络信息的保密管理坚持“谁上网谁负责
＂

的原则，规定用户使用电子函件进行网

上信息交流，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不得利用电子函件传递、转发或抄送国家秘密信息。

按照规定，用户与互联单位、接入单位还应签定协议和用户守则。

三、我国互联网内容管制模式的战略抉择一—非对称适度管制

对互联网的内容管制而言，完全放松管制不是一 个最优选择；同样，管制过死又会阻碍互

联网的发展。 考虑到互联网内容管制的复杂性，我国政府目前 应采取
“ 走着瞧"(Wait and 

See)的政策，不要急于对互联网业务作出全方位的规定，应该按其发展情况的需要而制订相应

的
“

游戏规则 ”。 非对称适度管制可以作为我国互联网内容管制的一个可选战略。 所谓
“

非对

称适度管制＂，就是继续坚持只对那些与
“

违法犯罪和有害内容
“

最接近的内容进行管制。 具体

而言，主要是指关系到国家政治和经济安全、荣誉和利益的；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泄涌国家秘密的；诽谤、侮辱他人的；宣扬淫秽、迷信或者

渲染暴力的；网络犯罪节目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它内容以及敏感度较高的领域进行管

制，而在其他诸如民族文化、道德伦理等问题的探讨诸方面允许公民在网上探讨。

采取非对称适度管制，要求在线新闻的管制必需 有别于传统规则。 管制政策应该首先向

在线新闻倾斜。 管制机构应该明确网络新闻绝非仅仅是报纸的翻版，在内容和形式上应允许

其扩充。 在线新闻发布方面要提高时效，减少审查环节，并提倡
“

抢新闻”和适时发布。

采取非对称适度管制，在管制过程方面就是在长期内应该逐渐由目前的主管机关直接控

制 ISP. 和用户的模式过渡到由“ 案例 ＂逐一解决(Case By Case)的方式，重视法律和市场力量

的作用。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这应该成为我国互联网内容管

制的基本出发点。 将互联网的内容管制严格依循法律轨道不仅有利于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
展，而且能够保证投资者的利益。

从国际趋势看，我国互联网的内容管制有待适度 放松。 我国是一 个比较重视新闻作用的

国家，而互联网本身是一个便利的信息流通与传播的媒介，不能只因注重国家特性而忽视了互

联网的无国界性。 只要在不违反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下，就应该允许网络新闻媒体的开放、合

作和平等竞争。 传统媒体已经放开的领域，如体育新闻报道等也应该同样适用于网络。 所以，
我国互联网的内容管制不是一个过度加强”管”的问题，而是一个适度

“

放”的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国际上对互联网管制的焦点已经由内容管制转向了电子商务的管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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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实施内容管制的同时，管制机构应大力支持中文内容电子商务的发展，协调各有关部门

为中文互联网的网络应用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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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State Intranet and the Optimal 

Strategy for Content Regulation 

ZHANG Lei 

(School of Accounting, Shanghai Uni欢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China,200433)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done by some internet economists, this 

paper tries to depi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internet structure. Along with its quick de

velopment, China is facing the tough task of how to regulate the new booming industry 

whose development collides with China's social benefits. Considering the optimality, this pa

per ·comes to an conclusion that it is the moderate, or say, the compromise approach that 

may help China reach its goal of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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